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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立源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经测试得出结论，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上海立源 100%股权没有发生减

值。同时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

审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10373号《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资质，报告的出具履行了相关的评估程序和审核程序。本次

减值测试程序及测试结果合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减值

测试结论。 

二、关于变更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方案的独

立意见 

由于土地性质调整需等待政府规划的调整，导致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固废”）的改扩建项目需延期完工，期间无法正常生

产，致使业绩承诺人无法完成与公司签订的原有业绩承诺。 

公司与吴中固废原股东协商，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签署了《业绩承诺变更协

议》，将《关于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

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条款变更为： 

1、考虑到政府规划调整对吴中固废改扩建项目工期的影响，项目在 2018



年 5 月份左右才能正式运营，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期限变更为 2018 年 4 月 1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俞锋、张林根、吴雪兴三人承诺，吴中固废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如低于 5000 万元的 90%，则

需要按如下公式向公司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承诺期内累积实际实现净利润）÷

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增资后估值×80% 

3、俞锋、张林根、吴雪兴三人对上述业绩承诺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我们认为：变更吴中固废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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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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